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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畢業門檻要點
114年9月19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規劃「跨域創客教學班」研究生畢業門檻之相關規定，特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則、本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定等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跨域創客教學班」研究生畢業門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跨域創客教學班」研究生需於畢業前完成下列條件始得畢業：
　　(一)學術門檻
　　　1.修業期間內需參與碩士論文計畫發表及學位論文考試各1場；或參與教學實務報告計畫發表及教學實務報告各1場。
　　　2.修業期間內至少參加1場與教育、教學主題相關之學術研討會。
　　　3.研究生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須修畢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研究倫理核心課程，並經線上檢核成績及格取得6小時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教學演示
　1.研究生於修業期間需參與二項本學程辦理之教學演示，演示項目分別為數學與國語，各項成績總平均需達70分始為及格，如成績不及格者，每項演示可補測1次。
　2.研究生於任何一項教學演示之補測仍未及格者，將無法畢業。
　　（三）教育專題講座
　研究生於修業期間必須參加本學程辦理之教育專題講座每學期至少3場次。
三、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於114年9月19日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14年10月21日校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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